债权申报通知书

福安市祥和气体有限公司债权人：
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安市支行的申请，于2026年5月15日作出(2026)闽09破申136号民事裁定书，受理对福安市祥和气体有限公司（下称“债务人”）破产清算申请，同时作出(2026)闽09破申136号决定书，指定福建知信衡律师事务所、福州中恒大正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联合担任管理人，负责人为黄榕城。
管理人依法负责破产债权登记与审核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1、债权人应于2026年6月22日前向管理人申报债权。如未能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且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详见附件A8补充申报债权的审查和确认收费标准）。未依法申报债权的，不得行使权利。
2、管理人联系方式、债权申报地点及时间
申报方式一：
[bookmark: _Hlk120030793]联系人：张律师18650487973、何律师18350627008。
债权申报地址：福州市仓山区浦上大道272号仓山万达广场A2#楼21层。（可邮寄申报材料）；
申请方式二：
李丽珍，联系电话:18859331472;联系人:连幼斌，联系电话:17759305355。
债权申报地址2:福建省宁德市东侨经济技术开发区万安东路6号德润广场16幢2梯1307室;
接受申报时间：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9:00-12:00，下午14:30-17:30。邮寄申报或提前与管理人取得联系，预约现场申报时间。
3、债权申报方式
​可以递交书面申报文件进行申报。提交债权申报表，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等并附相关证明材料。债权人申报债权时应提交证据原件供管理人核对。
4、债权申报注意事项
（1）债权涉及利息（含罚息、复利、违约金等）的，计算至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对福安市祥和气体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之日(即2026年5月15日)止。
（2）债权人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申报债权时应提供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签字并捺印确认）；债权人为自然人的，应提供公民身份证明复印件（签字并捺印确认）；委托代理人申报的，应提交代理人授权委托书（原件）及代理人身份证件复印件（签字并捺印确认），委托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原件）及律师执业证复印件。
5、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2026年6月29日下午15时30分在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第一法庭召开，会议形式包括现场召开、线上召开以及书面召开等，具体以会前通知为准，你方依法申报债权后有权利参加。
特此通知。

      福安市祥和气体有限公司管理人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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